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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主体单位）（以下简称“广东省设计院” ）组成联合体共同中标潮州市潮

安区江东西陇灌区配套改造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广东省设计院负责设计，公司负责施工。

根据《潮州市潮安区江东西陇灌区配套改造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2015年10月20日，公

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潮州市潮安区江东西陇灌区配套改造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合同》（合

同编号：CAJD-EPC-02-SG），合同金额暂定为2,032.7155万元。

（二）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由于广东省设计院的法定代表人黄建添先生为公司董事，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构

成了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属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关联

交易，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三）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2016年3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以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

弃权 1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承接潮州市潮安区江东西陇灌区配套改造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董事黄建添先生为广东省设计院法定代表人，因此，董事黄建添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做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1.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2.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陈家祠道48号。

3.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寿路116号广东水利大厦。

4.法定代表人：黄建添。

5.注册资本：12,000万元。

6.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440103455858134�地税：440103455858134。

7.主营业务：水利、电力、建筑、市政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和工程总承包；工程技术咨询和培训，承担本

行业国（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项目及其工程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

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普通机械。

8.主管单位：广东省水利厅。

（二）历史沿革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设计院成立于1956年3月，1956年7月，改建为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 1958年5月，与广东省水利厅

合并（对外各自保留原机构名称）。 1958年9月，电力工业部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与早期并入水利厅的水

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合并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1961年2月～1964年9月及1972年11月～1978

年6月间，曾两度与广东省电业管理局设计院合并。 1971年4月，机构撤销，1972年9月，机构恢复。 五十多

年来，机构几经分合、数易院名、院址。 1980年，作为广东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化管理第二批试点单位，按

政策收取勘测设计费，实行企业化管理，国家不再拔事业费。 2009年7月，设计院参与了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被定为公益三类事业单位。 目前事业单位登记名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企业登

记名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5年度广东省设计院营业收入和利润情况表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营业收入 121,136.87

利润总额 4,967.00

净 利 润 4,354.37

净 资 产 35,814.2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潮州市潮安区江东西陇灌区配套改造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合

同》（合同编号：CAJD-EPC-02-SG），合同金额暂定为2,032.7155万元。 该项目的工程内容主要包括

潮州市潮安区江东西陇灌区配套改造工程，对渠道进行加固改造，总长8.081km(其中，西支渠5.184km，

仙洲渠1.406km，谢樟渠1.491km)；改选加固、拆除重建、新建各类渠系建筑物共计75座，包括：拆除重建

74座（节制闸2座、涵洞17座、农桥15座、排水涵40座）和新建分水闸1座。 合同工期：15个月。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工程施工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根据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总承包合同价格清单、总承

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条款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金额：2,032.7155万元；

（二）支付方式：现金；

（三）支付期限：工程进度付款按月支付；

（四）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未因本次关联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签订该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该合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八、2016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105,383,932.55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粤水电在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之前，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作为粤水电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本项交易进行了解和查验，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

题与粤水电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认为本项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粤水电计划2016年3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粤水电本项关联交易是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该工程施工合同价格以市场价

格为依据，根据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总承包合同价格清单、总承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条款确定，定

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粤水电及股东的利益。本项关联交易应由粤水电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股东大会

决策。 粤水电已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2016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我们同意

本项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6-032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接潮州市潮安区江东涝区整治

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广

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主体单位）（以下简称“广东省设计院” ）组成联合体共同中标潮州市潮

安区江东涝区整治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广东省设计院负责设计，公司负责施工。

根据《潮州市潮安区江东涝区整治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2015年10月20日，公司与广东

省设计院签订 《潮州市潮安区江东涝区整治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合同》（合同编号：

CAJD-EPC-01-SG），合同金额暂定为2,171.0482万元。

（二）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由于广东省设计院的法定代表人黄建添先生为公司董事，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构

成了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属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关联

交易，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三）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2016年3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以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

弃权 1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承接潮州市潮安区江东涝区整治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

事黄建添先生为广东省设计院法定代表人，因此，董事黄建添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做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1.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2.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陈家祠道48号。

3.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寿路116号广东水利大厦。

4.法定代表人：黄建添。

5.注册资本：12,000万元。

6.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440103455858134�地税：440103455858134。

7.主营业务：水利、电力、建筑、市政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和工程总承包；工程技术咨询和培训，承担本

行业国（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项目及其工程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

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普通机械。

8.主管单位：广东省水利厅。

（二）历史沿革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水勘院成立于1956年3月，1956年7月，改建为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 1958年5月，与广东省水利厅

合并（对外各自保留原机构名称）。 1958年9月，电力工业部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与早期并入水利厅的水

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合并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1961年2月～1964年9月及1972年11月～1978

年6月间，曾两度与广东省电业管理局设计院合并。 1971年4月，机构撤销，1972年9月，机构恢复。 五十多

年来，机构几经分合、数易院名、院址。 1980年，作为广东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化管理第二批试点单位，按

政策收取勘测设计费，实行企业化管理，国家不再拔事业费。 2009年7月，设计院参与了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被定为公益三类事业单位。 目前事业单位登记名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企业登

记名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5年度广东省设计院营业收入和利润情况表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营业收入 121,136.87

利润总额 4,967.00

净 利 润 4,354.37

净 资 产 35,814.2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潮州市潮安区江东涝区整治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合同》（合同

编号：CAJD-EPC-01-SG），合同金额暂定为2,171.0482万元。 该项目的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潮州市潮安

区江东涝区整治工程， 整治中排渠、 江下渠、 谢渡排渠等3条排渠总长度7.325km (其中： 中排渠长

5.281km，江下渠长1.005km，谢渡排渠长1.039km)；重建节制闸1座、重建涵洞12座、重建机耕桥16座、重

建人行桥5座。 合同工期：15个月。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工程施工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根据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总承包合同价格清单、总承

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条款来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金额：2,171.0482万元。

（二）支付方式：现金。

（三）支付期限：工程进度付款按月支付。

（四）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未因本次关联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签订该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该合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八、2016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105,383,932.55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粤水电在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之前，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作为粤水电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本项交易进行了解和查验，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

题与粤水电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认为本项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粤水电计划2016年3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粤水电本项关联交易是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该工程施工合同价格以市场价

格为依据，根据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总承包合同价格清单、总承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条款来确定，

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粤水电及股东的利益。本项关联交易应由粤水电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股东大

会决策。 粤水电已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2016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我们同

意本项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6-033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接潮州市潮安区2015年中央财政小型

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工程施工项目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广

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主体单位）（以下简称“广东省设计院” ）组成联合体共同中标广东省潮

州市潮安区2015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广东省设计院负责

设计，公司负责施工。

根据《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2015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

2015年12月1日，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2015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项

目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合同》（合同编号：CAXXNTSL-EPC-SG），合同金额暂定为1,861.1291万元。

（二）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由于广东省设计院的法定代表人黄建添先生为公司董事，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构

成了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属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关联

交易，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三）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2016年3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以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

弃权 1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承接潮州市潮安区2015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工程施工项

目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黄建添先生为广东省设计院法定代表人，因此，董事黄建添先生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该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做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1.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2.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陈家祠道48号。

3.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寿路116号广东水利大厦。

4.法定代表人：黄建添。

5.注册资本：12,000万元。

6.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440103455858134�地税：440103455858134。

7.主营业务：水利、电力、建筑、市政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和工程总承包；工程技术咨询和培训，承担本

行业国（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项目及其工程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

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普通机械。

8.主管单位：广东省水利厅。

（二）历史沿革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设计院成立于1956年3月，1956年7月，改建为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 1958年5月，与广东省水利厅

合并（对外各自保留原机构名称）。 1958年9月，电力工业部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与早期并入水利厅的水

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合并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1961年2月～1964年9月及1972年11月～1978

年6月间，曾两度与广东省电业管理局设计院合并。 1971年4月，机构撤销，1972年9月，机构恢复。 五十多

年来，机构几经分合、数易院名、院址。 1980年，作为广东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化管理第二批试点单位，按

政策收取勘测设计费，实行企业化管理，国家不再拔事业费。 2009年7月，设计院参与了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被定为公益三类事业单位。 目前事业单位登记名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企业登

记名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5年度广东省设计院营业收入和利润情况表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营业收入 121,136.87

利润总额 4,967.00

净 利 润 4,354.37

净 资 产 35,814.2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2015年中央财政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项目设

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合同》（合同编号：CAXXNTSL-EPC-SG）， 合同金额暂定为1,861.1291万元。

该项目的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整治灌渠10条， 共8.621km， 其中， 渠道衬砌长度1.582km， 渠道维修长度

3.249� km，渠道清淤长度3.104km，重建过路涵长度0.049km，过路涵清淤长度0.637km；整治排渠29条

共13.991km，其中，排渠衬砌长度8.872km（含1条灌排结合渠道0.913� km），排渠清淤长度2.546km，重

建过路涵长度0.479km，过路涵清淤长度2.094km；整治与排渠连通的河塘25座，面积113.9亩，其中，河塘

清淤23座，对4座（包含2座清淤）边坡崩塌较严重的河塘进行护岸，衬砌长度1.078km；重建电灌站2座，

配置水泵、电机及其它电气设备及金属结构等；重建过路涵34座、重建节制闸1座。 合同工期：5个月。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工程施工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根据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总承包合同价格清单、总承

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条款来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金额：1,861.1291万元。

（二）支付方式：现金。

（三）支付期限：工程进度付款按月支付。

（四）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未因本次关联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签订该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该合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八、2016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105,383,932.55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粤水电在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之前，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作为粤水电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本项交易进行了解和查验，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

题与粤水电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认为本项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粤水电计划2016年3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粤水电本项关联交易是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该工程施工合同价格以市场价

格为依据，根据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总承包合同价格清单、总承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条款来确定，

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粤水电及股东的利益。本项关联交易应由粤水电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股东大

会决策。 粤水电已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2016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我们同

意本项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6-034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接潮州市潮安区古枫涝区（古巷片）

整治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广

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主体单位）（以下简称“广东省设计院” ）组成联合体共同中标潮安区古

枫涝区（古巷片）整治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广东省设计院负责设计，公司负责施工。

根据《潮安区古枫涝区（古巷片）整治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2016年1月18日，公司与广东

省设计院签订 《潮安区古枫涝区 （古巷片） 整治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合同》 (合同编号：

CAGFLQ-GXPEPC-SG)，合同金额暂定为3,399.1681万元。

（二）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由于广东省设计院的法定代表人黄建添先生为公司董事，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构

成了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属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关联

交易，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三）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2016年3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以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

弃权 1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承接潮州市潮安区古枫涝区（古巷片）整治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

案》，公司董事黄建添先生为广东省设计院法定代表人，因此，董事黄建添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做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1.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2.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陈家祠道48号。

3.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寿路116号广东水利大厦。

4.法定代表人：黄建添。

5.注册资本：12,000万元。

6.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440103455858134�地税：440103455858134。

7.主营业务：水利、电力、建筑、市政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和工程总承包；工程技术咨询和培训，承担本

行业国（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项目及其工程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

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普通机械。

8.主管单位：广东省水利厅。

（二）历史沿革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设计院成立于1956年3月，1956年7月，改建为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 1958年5月，与广东省水利厅

合并（对外各自保留原机构名称）。 1958年9月，电力工业部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与早期并入水利厅的水

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合并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1961年2月～1964年9月及1972年11月～1978

年6月间，曾两度与广东省电业管理局设计院合并。 1971年4月，机构撤销，1972年9月，机构恢复。 五十多

年来，机构几经分合、数易院名、院址。 1980年，作为广东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化管理第二批试点单位，按

政策收取勘测设计费，实行企业化管理，国家不再拔事业费。 2009年7月，设计院参与了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被定为公益三类事业单位。 目前事业单位登记名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企业登

记名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5年度广东省设计院营业收入和利润情况表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营业收入 121,136.87

利润总额 4,967.00

净 利 润 4,354.37

净 资 产 35,814.2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潮安区古枫涝区（古巷片）整治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合同》(合

同编号：CAGFLQ-GXPEPC-SG)，合同金额暂定为3,399.1681万元。该项目的工程内容主要包括整治渠

道5条，总长度15.725km，其中：崎头溪2.03km、东浦沟2.354km、孚中沟2.433km、大洋沟1.346km、老西

溪7.562km；重建跨渠涵6座，渠侧涵管16座，共计22座。 工程等别为Ⅳ等，工程规模为小（Ⅰ）型；渠系建

筑物按8度抗震标准设计，治涝标准按10年一遇24小时暴雨产生的径流量2天排干。 合同工期：24个月。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工程施工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根据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总承包合同价格清单、总承

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条款来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金额：3,399.1681万元。

（二）支付方式：现金。

（三）支付期限：工程进度付款按月支付。

（四）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未因本次关联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签订该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该合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八、2016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105,383,932.55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粤水电在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之前，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作为粤水电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本项交易进行了解和查验，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

题与粤水电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认为本项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粤水电计划2016年3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粤水电本项关联交易是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该工程施工合同价格以市场价

格为依据，根据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审定的总承包合同价格清单、总承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条款来确定，

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粤水电及股东的利益。本项关联交易应由粤水电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股东大

会决策。 粤水电已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2016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我们同

意本项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6-035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接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德建水库

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广

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主体单位）（以下简称“广东省设计院” ）组成联合体共同中标连山壮族

瑶族自治县德建水库工程EPC总承包项目，广东省设计院负责设计，公司负责施工。

根据《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德建水库工程EPC总承包合同》，2015年11月20日，公司与广东省设计

院 签 订 《连 山 壮 族 瑶 族 自 治 县 德 建 水 库 工 程 EPC 总 承 包 施 工 合 同 》（合 同 编 号 ：

LSDJSK-EPC-01-SG），合同金额暂定为13,618.0200万元。

（二）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由于广东省设计院的法定代表人黄建添先生为公司董事，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工程施工合同构

成了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工程施工合同的签订属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关联

交易，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三）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2016年3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以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

弃权 1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承接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德建水库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

董事黄建添先生为广东省设计院法定代表人，因此，董事黄建添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做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1.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2.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陈家祠道48号。

3.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寿路116号广东水利大厦。

4.法定代表人：黄建添。

5.注册资本：12,000万元。

6.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440103455858134�地税：440103455858134。

7.主营业务：水利、电力、建筑、市政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和工程总承包；工程技术咨询和培训，承担本

行业国（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项目及其工程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

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普通机械。

8.主管单位：广东省水利厅。

（二）历史沿革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设计院成立于1956年3月，1956年7月，改建为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 1958年5月，与广东省水利厅

合并（对外各自保留原机构名称）。 1958年9月，电力工业部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与早期并入水利厅的水

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合并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1961年2月～1964年9月及1972年11月～1978

年6月间，曾两度与广东省电业管理局设计院合并。 1971年4月，机构撤销，1972年9月，机构恢复。 五十多

年来，机构几经分合、数易院名、院址。 1980年，作为广东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化管理第二批试点单位，按

政策收取勘测设计费，实行企业化管理，国家不再拔事业费。 2009年7月，设计院参与了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被定为公益三类事业单位。 目前事业单位登记名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企业登

记名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5年度广东省设计院营业收入和利润情况表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营业收入 121,136.87

利润总额 4,967.00

净 利 润 4,354.37

净 资 产 35,814.2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德建水库工程EPC总承包施工合同》（合同编号：

LSDJSK-EPC-01-SG），合同金额暂定为13,618.0200万元。 该项目的工程内容主要包括主坝、副坝及

电站厂房、管理区由管理区道路、副坝下游坝坡上坝路、副坝左岸上坝路、灌浆交通洞、坝顶路面及主坝右

岸上坝路连接等,具体工程范围以批复的初步设计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工程施工合同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根据连山县财政局审定的工程量清单、总承包合同和标前

协议有关条款来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金额：13,618.0200万元。

（二）支付方式：现金。

（三）支付期限：工程进度付款按月支付。

（四）生效条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盖章并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未因本次关联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签订该工程施工合同，履行该合同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八、2016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105,383,932.55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粤水电在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之前，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作为粤水电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本项交易进行了解和查验，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

题与粤水电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认为本项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粤水电计划2016年3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粤水电本项关联交易是为了扩大工程施工业务规模，提升盈利空间，该工程施工合同价格以市场价

格为依据，根据连山县财政局审定的工程量清单、总承包合同和标前协议有关条款来确定，定价公允、合

理，没有损害粤水电及股东的利益。本项关联交易应由粤水电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粤水

电已将本项关联交易提交2016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

易。

十、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6-036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接雷州青年运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工程（运河部分）主河Ⅲ标及四联河Ⅰ、

Ⅱ标收尾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了加快推进湛江雷州青年运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项目建设， 确保该项目的顺利完工。

2016年1月4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主

体单位）（以下简称“广东省设计院” ）签订《雷州青年运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运河部分）

主河Ⅲ标及四联河Ⅰ、Ⅱ标收尾工程施工协议书》（合同编号：ZJLZQNYHGZ-EPC-SG-02-补01），协

议金额暂定为2,000.00万元，最终结算价格以项目法人雷州青年运河管理局及湛江市财政局实际结算为

准。

（二）构成关联交易的原因

由于广东省设计院的法定代表人黄建添先生为公司董事，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签订工程施工协议书

构成了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工程施工协议书的签订属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重

大关联交易，应该由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三）关联交易投票回避表决情况

2016年3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以1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

弃权 1票回避审议通过《关于承接雷州青年运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运河部分）主河Ⅲ标及

四联河Ⅰ、Ⅱ标收尾工程施工项目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黄建添先生为广东省设计院法定代表人，

因此，董事黄建添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做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经有关部

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1.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2.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陈家祠道48号。

3.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寿路116号广东水利大厦。

4.法定代表人：黄建添。

5.注册资本：12,000万元。

6.税务登记证号码：国税：440103455858134�地税：440103455858134。

7.主营业务：水利、电力、建筑、市政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和工程总承包；工程技术咨询和培训，承担本

行业国（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项目及其工程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

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普通机械。

8.主管单位：广东省水利厅。

（二）历史沿革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数据

设计院成立于1956年3月，1956年7月，改建为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 1958年5月，与广东省水利厅

合并（对外各自保留原机构名称）。 1958年9月，电力工业部广州水力发电设计院与早期并入水利厅的水

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合并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 1961年2月～1964年9月及1972年11月～1978

年6月间，曾两度与广东省电业管理局设计院合并。 1971年4月，机构撤销，1972年9月，机构恢复。 五十多

年来，机构几经分合、数易院名、院址。 1980年，作为广东省勘察设计行业企业化管理第二批试点单位，按

政策收取勘测设计费，实行企业化管理，国家不再拔事业费。 2009年7月，设计院参与了事业单位分类改

革，被定为公益三类事业单位。 目前事业单位登记名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企业登

记名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2015年度广东省设计院营业收入和利润情况表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营业收入 121,136.87

利润总额 4,967.00

净 利 润 4,354.37

净 资 产 35,814.22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主体单位）（以下简称“广东省设计院” ）签订《雷州青年运河

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运河部分）主河Ⅲ标及四联河Ⅰ、Ⅱ标收尾工程施工协议书》（合同编

号：ZJLZQNYHGZ-EPC-SG-02-补01），协议金额暂定为2,000.00万元，最终结算价格以项目法人雷

州青年运河管理局及湛江市财政局实际结算为准。 该项目的工程内容主要包括主河Ⅲ标及四联河Ⅰ、Ⅱ

标渠道改造及配套（本工程主河Ⅲ标及四联河Ⅰ、Ⅱ标工程未完成的项目内容）。 工程工期：12个月。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该工程施工协议书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金额：2,000.0000万元。

（二）支付方式：现金。

（三）支付期限：工程进度付款按月支付。

（四）生效条件：自双方法人代表签字、加盖公章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未因本次关联交易产生同业竞争。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了加快推进湛江雷州青年运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确保该项目的顺利完

工，签订该工程施工协议，履行该协议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八、2016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105,383,932.55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粤水电在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之前，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行充分的沟通，作为粤水电的独立董

事，我们对本项交易进行了解和查验，认真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有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

题与粤水电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深入的探讨， 认为本项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粤水电计划2016年3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粤水电本项关联交易是为了加快推进湛江雷州青年运河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项目建设，确

保该项目的顺利完工，该工程施工协议书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粤水电及股

东的利益。 本项关联交易应由粤水电董事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股东大会决策。 粤水电已将本项关联交易提

交2016年3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我们同意本项关联交易。

十、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002060� �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16-037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简介

根据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在2016年度

拟与控股股东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省水电集团” ）及子公司签订关于出租房产、租

赁船舶、出租汽车、工程施工和物业管理五类日常关联交易合同；拟与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主体单位）（以下简称“广东省设计院” ）签订工程施工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2016年，公司出租房产给广东省水电集团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50万元；公司租赁广东省水电集团船

舶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80万元； 公司出租汽车给广东省水电集团及其子公司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60万

元；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日常工程施工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广东省水电集

团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欣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茂物业公司” ）为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预

计交易金额不超过300万元；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发生日常工程施工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60,000万元。

2015年，公司出租房产给广东省水电集团交易金额44.56万元；公司租赁广东省水电集团船舶交易金

额80.00万元；公司出租汽车给广东省水电集团及其子公司交易金额25.50万元；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及

其子公司发生日常工程施工交易金额151.15万元； 欣茂物业公司为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交易金额

223.99万元。 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发生工程施工金额10,544.44万元。

2.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16年3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11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3票回避审

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董事长张远方先生为广东省水电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法定代表人，董事邹贤涌先生为广东省水电集团派出董事；广东省设计院的法定代表人黄建添

先生为公司董事，因此，董事长张远方先生、董事邹贤涌先生和黄建添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二）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6年预计合同签订

金额（万元）

2015年实际发生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占同类业

务比例（％）

出租房产 广东省水电集团 50.00 44.56 70.73

租赁船舶 广东省水电集团 80.00 80.00 100.00

出租汽车 广东省水电集团及其子公司 60.00 25.50 100.00

工程施工 广东省水电集团及其子公司 1,000.00 151.15 0.03

物业管理 欣茂物业公司 300.00 223.99 73.73

工程施工 广东省设计院 60,000.00 10,544.44 1.89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法定代表人：张远方。

2.注册资本：52,000万元。

3.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等。

4.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明路9号华普广场西座22层。

主要办公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1号1幢水电广场A-1商务中心。

5.截至2015年9月30日广东省水电集团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截至2015年9月30日广东省水电集团主要财务指标表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总 资 产 1,934,231.70

净 资 产 281,797.40

主营业务收入 465,856.33

净 利 润 4,511.16

（二）广州市欣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杨敬东。

2.注册资本：300万元。

3.主营业务：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批发

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园林绿化工程服务;家庭服务;装卸搬运;

建筑物清洁服务;游泳馆;专业停车场服务。

4.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新塘镇港口大道省水电二局内（培训中心北楼）。

5.截至2015年12月31日欣茂物业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欣茂物业公司主要财务指标表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总 资 产 966.84

净 资 产 474.35

主营业务收入 2,101.78

净 利 润 60.66

（三）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1.法定代表人：黄建添。

2.注册资本：12,000万元。

3.主营业务：水利、电力、建筑、市政工程设计、工程勘察和工程总承包；工程技术咨询和培训，承担本

行业国（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项目及其工程项目所需设备、材料的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勘

测、咨询、设计和监理劳务人员；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仪器仪表、普通机械。

4.注册地址：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陈家祠道48号。

5.截至2015年12月31日广东省设计院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广东省设计院主要财务指标表

（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总 资 产 110,150.03

净 资 产 35,814.22

主营业务收入 121,136.87

净 利 润 4,354.37

(四)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广东省水电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公司34.53%的股权，因此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由于广东省设计院的法定代表人黄建添先生为公司董事，因此公司与广

东省设计院存在关联关系，上述关联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五）履约能力分析

广东省水电集团及其子公司、广东省设计院生产经营状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定，履约能力有保障。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2016年，公司出租房产给广东省水电集团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50万元；公司租赁广东省水电集团船

舶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80万元； 公司出租汽车给广东省水电集团及其子公司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60万

元；公司与广东省水电集团及其子公司发生日常工程施工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广东省水电集

团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欣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茂物业公司” ）为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预

计交易金额不超过300万元；公司与广东省设计院发生日常工程施工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60,000万元。

公司将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尚未签署。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制度的规定，且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

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粤水电在董事会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之前，就该等事项通知我们并进

行充分沟通，作为粤水电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本次事项进行认真地了解和查验，认真审阅董事会提供的有

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我们关注的问题与粤水电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深入探讨，认为该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粤水电计划2016年3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我们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粤水电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符合公司

的实际经营和发展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粤水电将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

生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粤水电已将该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事项提交2016年3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我们同意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

六、备查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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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2016年3月14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

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于2016年3月24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

西1号1幢水电广场A-1商务中心公司1906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谢荣光主席主持，会议审议了通知中所列议题

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该报告需报股东大会

审议）；

二、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该报告需报股东大会

审议）；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三、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年度审计报告》；

监事会认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5年度的财务状况。

四、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该报告需报股东大会审

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五、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预案需报股东大会审

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使用与存放募集资金，符合《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的相关要求，《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真实、准确。

七、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定期报告披露》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15�年度内部控制建立

健全及运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对董事会出具的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审议并发表意

见如下：

（一）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规定，结合公司生产经营

情况和管理实际，公司建立健全了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体系比较健全，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

正常进行。

（二）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和执行的现

状，对内部控制的总体评价客观、准确。

综观公司内部控制的实施情况和控制效果，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比较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我们认同该报告。

八、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

审议）。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去年为公司服务过程中勤勉、公允、尽职，同意继续聘请该事务

所作为公司2016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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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

审核意见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定期报告披露相关事项》等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

制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并对董事会出具的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进行审议并

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规定，结合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

管理实际，公司建立健全了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体系比较健全，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

行。

二、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和执行的现

状，对内部控制的总体评价客观、准确。

综观公司内部控制的实施情况和控制效果，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比较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我们认同该报告。

全体监事签字：

谢荣光 卢大鹏 张秀华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3月24日


